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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石高級中學人事室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EC0801 

項目名稱 俸給核發作業 

承辦單位 人事室 

控制重點

及作業注

意事項 

 

一、人事人員對於各該機關學校待遇之核發應負嚴密審查之責。 

二、人員異動情形包括：職務陞遷、考績晉級、考績升等、降級、停職、到離

職、留職停薪、曠職或超過規定請假日數之按日扣薪等。 

（一）新進或離職人員該月份之待遇，均應以實際在職日數折計發給（每月以

當月待遇除以該月全月之日數計算）。 

（二）退休人員除奉准延長交代人員以外，均應自退休生效之當日予以比照折

計，如已發給者應予追回。 

（三）變俸人員，應以核定變俸之日為準，由人事單位通知出納單位，予以變

更待遇，如有差額並予追加扣補。考績晉級人員應自銓敍審定之月予以

更正待遇印領清冊，並予補發自當年 1月份起晉級部分之待遇。 

（四）留職停薪人員其待遇不發給。停職人員發給半數之本俸（年功俸）。 

（五）按日扣薪，以當月全月俸給總額除以該月全月之日數計算每日薪資。 

（六）初任各官等職務人員，其等級起敘依公務人員俸給法第 6條規定辦理。 

法令依據 一、公務人員俸給法及施行細則。    二、銓審互核實施辦法。 

三、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  四、公務人員加給給與辦法。 

使用表格 員工待遇印領清冊 

作業流程圖 

 

 

 

 

 

 

如有不符 

 

                    核 

                                   符 

每月月底以前，確認代

扣款（如公健保、退撫

基金等）是否異動 

出納單位造具下月份

待遇印領清冊 

人事單位核章 

主計單位核章，並進行各項代扣款（如

公健保、退撫基金等）之審核作業 

機關首長核章 

如有人員異動時，確認代扣款

（如公健保、退撫基金等）之

異動情形 

會同出納更正 

更正處加蓋職名章 

送還出納單位辦理劃帳 

由人事單位隨時通知出納單位 

三
天 十

天 

以 e-mail通知當事人 

出納單位造冊補、扣薪資 

 

辦理各項代扣款（如公健

保、退撫基金等）撥付作業 

http://www.cpa.gov.tw/public/attachment/111214553554.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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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全銜) 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年度 

自行檢查單位：  人事室  

作業類別(項目)：俸給核發作業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標準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

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

行。 

   

二、俸給核發作業 

(一)是否於每月月底以前將人員異動

通知出納及會計單位。 

(二)出納單位是否造具下月份待遇印

領清冊或補、扣薪資冊。 

(三)人事單位審核待遇印領清冊或

補、扣薪資冊是否無誤並核章。 

(四)會計單位審核待遇印領清冊或

補、扣薪資冊是否無誤並核章。  

(五)機關首長是否於待遇印領清冊或

補、扣薪資冊核章。 

(六)是否將送還出納單位辦理劃帳。 

(七)出納單位以 Email通知當事人。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部分項目未符合，擬

採行改善措施如下： 

 
 

註：1.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檢查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檢查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檢查。 

   2.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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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石高級中學人事室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EC0802 

項目名稱 子女教育補助預借與請領 

承辦單位 人事室 

控制重點

及作業注

意事項 

 

一、公教人員子女隨在臺澎金馬地區居住，就讀政府立案之公私立大專以下小學

以上學校肄業正式生可按規定申請子女教育補助。 

二、申請期限：未預借者註冊日起 3 個月內向本機關申請。惟於 90.1.1 後發生

之事實，當事人如未能於上開期限內提出申請者，同意其於申請表敘明事由

送機關審查後核發，期限以 5年為限。 

三、繳驗證件： 

（一）戶口名簿：於本機關第一次申請時，須繳驗戶口名簿。 

（二）收費單據：國中、國小無須繳驗；公私立高中（職）以上繳驗收費單據，

如係繳交影本應由申請人書明「與正本相符」並簽名，以示負責。又未能

繳驗收費單據者，得以其他足資證明繳付學費(支付)事實之證明文件，併

附原繳費通知單申領。 

四、上列子女係未婚且無職業而需仰賴申請人扶養。  

五、上列子女已獲有軍公教遺族就學費用優待條例享有公費、減免學雜費之優

待，或已領取其他政府提供之獎助，或全免或減免學雜費者，不得申請子女

教育補助。但領取優秀學生獎學金、清寒獎學金及民間團體所舉辦之獎學

金，不在此限。 

六、夫妻同為公教人員者，應自行協調由一方申領。  

七、子女教育補助如係個案單筆申請，其作業時間為二天。 

八、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97年 2月 1日局給字第 0970060578號函，為防杜軍公教

人員子女教育補助費重領情事發生，規定自 96 學年第 2 學期起，須至人事

服務網（ECPA）「全國軍公教人員生活津貼申請暨稽核系統」登錄子女教育

補助申請資料。  

九、行政院 95年 10月 27日院授主會字第 0950006334號函修正「各機關員工待

遇給與相關事項預算執行之權責分工表」有關婚喪生育及子女教育補助、休

假補助等申請流程規定，因未涉及單位主管裁決權限，無需經各層主管同

意，僅須送當事人確認。 

法令依據 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 

使用表格 

一、子女教育補助申請書。 

二、子女教育補助費預借清冊。 

三、子女教育補助費報銷清冊。 

http://webcpa.cpa.gov.tw/SOP/pay/doc/pay-231.doc


 134 

是 

否 

十

五

天 

作業流程圖 

 

  

  

  

 

 

 

 

 

 

 

 

 

人事單位主動行文通知公教人
員預借、請領子女教育補助 

公教人員是否預借 

公教人員線上申請，人事單位並

至人事服務網（ECPA）全國軍公

教人員生活津貼申請暨稽核系

統新增子女教育補助申請資料 

人事單位線上核准及至人事服務網

（ECPA）全國軍公教人員生活津貼

申請暨稽核系統列印子女教育補助

預借清冊 

會計單位開立暫付款憑單陳核 

出納單位核發補助入帳 
核發補助費 

 

於子女註冊日起 3 個月內辦理線上請

領作業、列印申請書併檢附相關證明

文件送當事人核章送人事單位 

於子女註冊繳費後 1個月內辦理線上

核銷作業、列印申請表併檢附相關證

明文件送當事人核章送人事單位 

人事單位線上核准、審核相關證明文

件及至人事服務網（ECPA）全國軍公

教人員生活津貼申請暨稽核系統列

印子女教育補助報銷清冊、核章並依

規定時程確認報送。   

會計單位審核相關證明文件、於核銷

彙總表核章並辦理預借沖帳、開立非

預借暫付款憑單陳核 

http://webcpa.cpa.gov.tw/SOP/pay/doc/pay-221.doc
http://webcpa.cpa.gov.tw/SOP/pay/doc/pay-221.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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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關全銜) 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年度 

自行檢查單位：  人事室  

作業類別(項目)：子女教育補助費預借與請領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標準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

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二、子女教育補助費預借與請領 

(一)人事單位是否主動行文通知公教人員

於期限內預借、請領子女教育補助費。 

(二)公教人員線上申請後，人事單位是否於

期限內至人事服務網(ECPA)全國軍公

教人員生活津貼申請暨稽核系統新增

子女教育補助申請資料。 

(三)人事單位是否線上核准及至人事服務

網(ECPA)全國軍公教人員生活津貼申

請暨稽核系統列印子女教育補助預借

清冊。 

(四)會計單位是否開立暫付款憑單陳核。 

(五)出納單位是否核發預借子女教育補助費

入帳。  

(六)於子女註冊繳費後 1 個月內是否辦理

線上核銷作業、列印申請表併檢附相關

證明文件送當事人核章送人事單位。 

(七)人事單位是否線上核准、審核相關證明

文件及至人事服務網(ECPA)全國軍公

教人員生活津貼申請暨稽核系統列印

子女教育補助報銷清冊、核章並依規定

時程確認報送。 

(八)會計單位是否審核相關證明文件、於核

銷彙總表核章並辦理預借沖帳、開立非

預借暫付款憑單陳核 

(九)出納單位是否核發子女教育補助入帳。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部分項目未符合，擬

採行改善措施如下： 
 

註：1.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檢查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檢查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檢查。 

   2.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http://webcpa.cpa.gov.tw/SOP/pay/doc/pay-221.doc
http://webcpa.cpa.gov.tw/SOP/pay/doc/pay-221.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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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石高級中學人事室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EC0803 

項目名稱 結婚、生育、喪葬補助費請領 

承辦單位 人事室 

控制重

點及作業

注意事項 

 

一、婚、喪、生育補助以事實發生日期之當月薪俸額為補助標準。 

二、各項補助之請領必須在事實發生後 3 個月內申請，但申請居住大陸地區眷屬之

喪葬補助者，其申請期限為 6個月。惟於 90.1.1 行政程序法施行後發生之事實，

當事人如未能於上開期限內提出申請者，同意其於申請表敘明事由送機關審查

後核發，期限以 5年為限。 

三、請領各項補助，應依規定填具申請表、繳驗戶口名簿，並分別繳驗結婚證書、

出生證明書或死亡證明書；惟如戶籍謄本得確認申請人之親屬關係及各該事實

發生日期及法律效果，得以戶籍謄本替代上開證明文件。 

四、結婚雙方同為公教人員者，得分別申請結婚補助，離婚後再與原配偶結婚者，

不得申請補助。 

五、生育補助以配偶或本人分娩者為限；未婚男性公教人員於非婚生子女出生之日

起 3個月內辦理認領，並與其生母完成結婚登記者，得請領生育補助。 

六、未滿 5個月流產者，不得申請生育補助；夫妻同為公教人員者，以報領 1份為

限。 

七、喪葬補助夫妻或其他親屬同為公教人員者，以報領 1份為限。 

八、行政院 95年 10 月 27日院授主會字第 0950006334號函修正「各機關員工待遇

給與相關事項預算執行之權責分工表」有關婚喪生育及子女教育補助、休假補

助等申請流程規定，因未涉及單位主管裁決權限，無需經各層主管同意，僅須

送當事人確認。 

九、行政院 99年 12 月 15日院授人給字第 0990070258 號函規定，公教人員於育嬰

留職停薪期間，得申請結婚、生育及子女教育補助，其中結婚及生育補助部分，

自即日起發生之事實生效，子女教育補助部分，自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發生

之事實生效。 

法令依據 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 

使用表格 

一、公務人員結婚、生育、喪葬補助申請表。 

二、申請相關給付或補助通知單。 

三、公務人員婚喪生育補助報銷清冊。 

http://webcpa.cpa.gov.tw/SOP/pay/doc/pay-341.doc
http://webcpa.cpa.gov.tw/SOP/pay/doc/pay-342.doc
http://webcpa.cpa.gov.tw/SOP/pay/doc/pay-341.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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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流程圖 

 

 

 

                                       否 

                  

                   是 

 

 
 
 
 
 
 
 
 
 
 
 
 
 
 
 

 

 

 

 

 

 

 

 

 

 

 

 

 

 

 

 

會計單位開立暫付款憑單陳核 

 

公教人員是否預借 (不包含喪葬補助) 

 

人事單位線上核准及至人事服務網

（ECPA）全國軍公教人員生活津貼申請暨

稽核系統列印預借清冊 

   

 

公教人員線上申請，人事單位並至人事服

務網（ECPA）全國軍公教人員生活津貼申

請暨稽核系統新增申請資料 

出納單位核發補助入帳 

 

人事單位獲知結婚、生育、喪葬等情事即洽當事人 

 

二

天 

於補助事實發生日起 3個月內辦
理線上請領作業、列印申請書併
檢附相關證明文件送當事人核
章送人事單位 

於補助事實發生後 1個月內辦理
線上核銷作業、列印申請表併檢
附相關證明文件送當事人核章
送人事單位 

人事單位線上核准、審核相關證明

文件及至人事服務網（ECPA）全國

軍公教人員生活津貼申請暨稽核系

統列印補助報銷清冊並核章 

 
會計單位審核相關證明文件、於核

銷彙總表核章並辦理預借沖帳、開

立非預借暫付款憑單陳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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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全銜) 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年度 

自行檢查單位：  人事室  

作業類別(項目)：結婚生育喪葬補助費請領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標準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

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二、結婚生育喪葬補助費請領 

(一)人事單位獲知結婚、生育、喪葬等情

事是否即洽當事人。 

(二)公教人員是否預借 (不包含喪葬補助)。 

(三)人事單位是否線上核准及至人事服務

網(ECPA)全國軍公教人員生活津貼申

請暨稽核系統申請(包含婚喪生育補

助維護作業新增、列印報銷清冊)。 

(四)會計單位是否開立暫付款憑單陳核。 

(五)出納單位是否核發補助入帳。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部分項目未符合，擬
採行改善措施如下： 
 
 

註：1.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檢查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檢查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檢查。 

   2.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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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石高級中學人事室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EC0804 

項目名稱 兼職費支給作業 

承辦單位 人事室 

控制重點

及作業注

意事項 

一、兼職費支給應以依組織法規或有關法令規定經權責主管機關核准兼任其
他機關（構）學校職務之人員為限，其他非依規定兼職人員暨兼任本機
關職務（含任務編組）者均不得支給。 

二、各機關所屬單位，未具（1）獨立編制；（2）獨立預算；（3）依法設置；
（4）對外行文等四項要件者，非屬獨立之建制機關，凡由本機關人員
兼任該單位職務者，不得支給兼職費。 

三、主管人員兼任其他機關（構）學校主管職務，得在不重領、不兼領主管
職務加給之原則下，就所兼任主管職務之主管職務加給與兼職費擇一支
領。 

四、兼職費支給標準按兼職人員本職銓敘審定等級區分為：簡任新臺幣（以
下同）3千元、薦任 2千 5百元、委任 2千元標準支給。 

五、薦任第九職等與委任第五職等支領年功俸人員及薦任第八職等與委任第
四職等年功俸四級人員，其兼職費按高一官等標準支給。 

六、軍公教人員以支領二個兼職費為限，每月支領總額不得超過新臺幣一萬

六千元；其中支領一個兼職費每月不得超過新臺幣八千元，但兼任公司

常務董事或常駐監察人每月以支領新臺幣一萬二千元為限。超過上開數

額部分，悉數繳庫或繳作原事業機構之收益。 

法令依據 
一、行政院限制所屬公務人員借調及兼職要點。 

二、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 

使用表格 兼職酬勞明細表 

作業流程圖 

兼職費之轉發 

 

 

 

 

 

 

 

 

 

 

 

 

 

 

 

 
 

1日 

本機關兼任其他機關（構）學校職務。 

人事單位審核得否支給兼職費，如符合支領兼職費： 

兼職機關採電連存帳方式支付
兼職費，並於支付後函知兼職人
員本職機關（構）學校，本職機
關（構）學校應確實列冊（附兼
職費明細表）。 

人事單位審核，如
兼職費超過標準向
兼職人員追繳並予
繳庫。 

處理流程標準作業時間 

2日 

被兼職機關來
函請本職機關
轉發兼職人員
支票。 

人事單位審
核，如兼職費未
超過標準請兼
職人員簽收。 

人事單位審核，
超過標準部分，
向兼職人員追繳
並予繳庫。 

http://webcpa.cpa.gov.tw/SOP/pay/doc/pay-441.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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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全銜) 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年度 

自行檢查單位：  人事室  

作業類別(項目)：兼職費支給作業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標準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

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二、兼職費轉發 

(一)人事單位審核是否得支給兼職費。 

(二)兼職機關若採電連存帳方式支付兼職

費，並於支付後函知兼職人員本職機

關(構)學校，本職機關(構)學校是否

確實列冊(附兼職費明細表)。 

(三)被兼職機關若來函請本職機關轉發兼

職人員支票，本職機關(構)學校是否

確實列冊(附兼職費明細表)。 

(四)人事單位審核，如兼職費未超過標準

是否確實列冊或請請兼職人員簽收支

票。 

(五)人事單位審核，如兼職費超過標準，

是否向兼職人員追繳超出部分，並予

繳庫。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部分項目未符合，擬

採行改善措施如下： 

 

 

註：1.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檢查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檢查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檢查。 

   2.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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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石高級中學人事室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EC0805 

項目名稱 加班申請與加班費核發 

承辦單位 人事室 

控制重點

及作業注

意事項 

一、員工加班應視業務需要事先由主管覈實指派或主動申請並經主管核准，加

班費之請領每人每日以不超過 4小時為限，每月以不超過 20小時為限，加

班起迄時間應有刷卡、簽到退或其他可資證明之紀錄；未超過 70小時或超

過 70小時之專案加班應報主管機關或經主管機關授權之所屬機關核准。 

二、各機關員工經依規定指派加班，得選擇在加班後 6 個月內補休假，並以小

時為單位，不另支給加班費。 

三、簡任人員並支領主管加給者，除依規定得支領加班費者外，不另支加班費；

但得補休或獎勵。 

四、各單位報領加班費不得浮濫，如有虛報，一經查明，應予嚴處。 

五、加班所需經費在原有預算科目支應，並不得超過 90年度加班費實支數額之

8 成，除為處理重大專案業務，或為解決突發困難問題、搶救重大災難等，

於適用上開規定有特殊困難時，得專案報請行政院核議外，不得以任何理

由請求增列經費；自 100 年 1 月 1 日起，依「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要點」第

7點相關規定辦理。 

六、各機關應訂定加班費管制規定加強查核，以杜浮濫。 

法令依據 

一、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 
二、公務人員俸給法。 
三、公務人員加給給與辦法。 

四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要點。 

使用表格 各相關表單均置於人事室網站之差勤系統中。 

 

作業流程圖 

                                                  處理時間 

                                                

 

   1 

   天 

 

 

 

   

 

 

 

 

 

                                     

 

因業務需要經長官指派或主動
提出並經主管核准者 

線上送請相關權責人員

核定（加班當日下班前） 

請領加班費 

   

事

前 

                      

 

6 

個

月  

補休 

 

 

填寫請假單  

１
個
月  

送人事室登記 

專案加班 

簽奉核可後送人事室開
放權限申請  

一般加班 

處理時間 

次月人事室列印加班費請領清冊
送當事人簽章主管核章後送還人
事室列印加班費請領彙總表 

 
送會計室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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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全銜) 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年度 

自行檢查單位：  人事處（室） 

作業類別(項目)：加班費申請與加班費核發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標準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

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二、加班費申請與加班費核發 

(一)是否因業務需要經長官指派或主動

提出並經主管核准者。 

(二)一般加班：是否線上送請相關權責人

員核定(加班當日下班前)。 

    專案加班：簽奉核可後是否送人事室

開放權限申請。 

(三)是否送人事室登記。 

(四)選擇請領加班費：次月人事室是否列

印加班費請領清冊送當事人簽章主

管核章後送還人事室列印加班費請

領彙總表，再送會計室審核。 

(五) 選擇補休是否填寫請假單。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部分項目未符合，擬採

行改善措施如下： 

 
 

註：1.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檢查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檢查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檢查。 

2.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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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石高級中學人事室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EC0806 

項目名稱 公保加保與退保 

承辦單位 人事室 

控制重點

及作業注

意事項 

 

一、參考用書：辦理公教退休人員保險業務應行注意事項(公教保險部編印) 

二、要保機關應於新進人員到職之日辦理申請加保手續，其表件應於到職 15

日內送承保機關。調職人員亦應於上述期限內為其辦理加保，並應注意

其年資之銜接。合於參加本保險之人員，要保機關如超逾規定期限 30

日始予辦理者，應由主管機關議處有關人員。 

三、被保險人依法徵服兵役保留原職時，在服役期間應繼續加保，其自付部

分保險費全額由政府負擔。 

四、被保險人除育嬰留職停薪者外，留職停薪期間如選擇繼續加保，其保險

費應全額自付。 

五、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被保險人，得依其身心障礙等級減免部分或全部自

付部分保險費，惟以其異動名冊送達之當月 1日生效。 

六、退保原因發生在當月一日時，當月保費停繳，退保手續亦應於當月辦妥，

如發生在當月一日以後則當月保險費仍應繳納，退保手續可於次月內辦

理。 

七、辦理加保情形：新加保人員、原服務機關退保、復行任職人員、留職停

薪人員復職復薪、休職人員復職復薪、停職人員復職復薪、停職人員復

職補薪。 

八、辦理退保情形：調職、辭職、退休、退職、資遣、死亡、撤職、解聘、

免職、停職、休職、改兼任、留資停薪、留資停薪自費續保人員逾 60

日未繳保險費、留資停薪、失蹤…等。 

法令依據 公教人員保險法及其施行細則。 

使用表格 

一、公教人員保險異動名冊。              

二、繳納保險費清單（破月）、繳納保險費清單（整月）。 

三、公教人員保險費入帳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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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流程圖 

                                                  處理流程標準作業時間 

                                                

 

 

 

 

 

 

 

 

 

 

 

 

 

 

 

 

 

 

 

 

 

 

 

 

 

 

 

 

 

 

 

 

 

 

加、退保 

紙本作業 公保網路作業系統 

列印繳納保費收據、異動

名冊及保費繳納清單（一

式兩份） 

一份由

代收行

庫送總

行彙繳

公保部 
 

一
份
由
繳
費
機
關
收
執 

第
三
聯
由
繳
費
機
關
收
執 

第一

聯由

代收

行庫

彙轉

公保

部 

2日 

編製公教人員保險異動名冊、繳納

保險費清單及列印公教人員保險

費入帳通知（共三聯） 

會會計、出納單位彙繳 

第二聯

由要保

機關併

同公教

人員保

險異動

名冊及

繳費清

單，送公

保部２

繳費清單

及入帳單

各 1 份 

繳費清單（一式兩份）

由代收行庫蓋章 

會會計、出納單位彙繳 

公教人員保險費入帳通

知單（共三聯）由代收

行庫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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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全銜) 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年度 
自行檢查單位：  人事室  

作業類別(項目)：公保加保與退保作業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標準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

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二、公保加保與退保作業 

(一)選用公保網路作業系統： 

1.是否列印繳納保費收據、異動名冊及保

費繳納清單(1式 2份)。 

2.是否會請會計、出納單位彙繳。 

3.繳費清單(1式 2份)是否由代收行庫蓋

章。 

4.1 份由繳費機關收執，1 份由代收行庫

送總行彙繳公保部。 

(二)選用紙本作業： 

1.是否編製公教人員保險異動名冊、繳納

保險費清單及列印公教人員保險費入

帳通知（共三聯）。 

2.是否會請會計、出納單位彙繳。 

3.公教人員保險費入帳通知單(共三聯)

是否由代收行庫蓋章。 

4.第一聯由代收行庫彙轉公保部；第二聯

是否由要保機關併同公教人員保險異

動名冊及繳費清單，送公保部；第三聯

由繳費機關收執。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部分項目未符合，擬採

行改善措施如下： 
 

 

註：1.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檢查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檢查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檢查。 

   2.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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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石高級中學人事室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EC0807 

項目名稱 公保現金給付請領 

承辦單位 人事室 

控制重點

及作業注

意事項 

一、各項給付標準依公教人員保險法給付標準辦理。 

二、夫妻同為被保險人，一方死亡可同時請領死亡給付及眷屬喪葬補助津貼。 

三、養老給付案件，由銓敘機關核定後副知公教保險部辦理。 

四、退休保險之年資不得併計請領養老給付。 

五、自殺之死亡給付仍予照發。 

六、各項現金給付應自事實發生 5年內請領，並請人事單位妥為通知。 

法令依據 
一、公教人員保險法及其施行細則。 

二、公教人員保險殘廢給付標準表。 

使用表格 

一、公教人員保險現金給付請領書及領取現金給付收據、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請

領書、公教人員保險被保險人育嬰留職停薪選擇續(退)保同意書。 

二、因盡力職務積勞過度以致殘廢或死亡者，另使用 1.公教人員保險醫療診斷

書或以醫療機構出具之診斷證明書代替。2.被保險人最近 3年因公積勞考績

或考成證明書。3.另由服務機關查證列舉因公積勞之具體事實。 

作業流程圖 

                                                      處理流程標準作業時間 

 

 

 

 

 

 

 

 

 

 

 

 

 

 

 

 

 

 

 

 

1~3 

日 

被保險人 

眷屬喪葬給
付（父母、配
偶、子女） 

現 金 給 付 請 領

書、存摺封面影

本、領取給付收

據、殘廢證明書、

其他證明文件(因

公或服兵役殘廢

證明) 

現金給付請領書、領

取給付收據、死亡眷

屬之死亡登記戶籍謄

本、被保險人現戶籍

所在地戶籍謄本、死

亡證明文件、請領喪

葬津貼切結書 

校長核定 

逕寄公教保險部核辦 

送人事單位審核 

殘廢給付 

(重度殘廢)  

(中度殘廢) 

(輕度殘廢) 

死亡給付 

（因公、 

普通) 

     

現 金 給 付 請 領

書、領取給付收

據、死亡證明文

件、戶籍謄本或

戶口名簿、其他

證明文件 (證明

因公或服兵役死

亡) 

育嬰留職

停薪 

育嬰留職停薪津

貼請領書、被保

險人及子女之戶

口名簿影印本、

被保險人帳戶存

摺封面影本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S007000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S0070002
http://www.bot.com.tw/GESSI/Law/pages/law_page2.aspx
http://www.bot.com.tw/GESSI/GetForm/Pages/default.aspx
http://www.bot.com.tw/GESSI/GetForm/Pages/default.aspx
http://www.bot.com.tw/GESSI/GetForm/Pages/default.aspx
http://www.bot.com.tw/GESSI/GetForm/Pages/default.aspx
http://www.bot.com.tw/GESSI/GetForm/Pages/default.aspx
http://www.bot.com.tw/GESSI/GetForm/Pages/default.aspx
http://www.bot.com.tw/GESSI/GetForm/Pages/default.aspx
http://www.bot.com.tw/GESSI/GetForm/Pages/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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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全銜) 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年度 

自行檢查單位： 人事室  

作業類別(項目)：公保現金給付請領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標準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作

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二、公保現金給付請領 

(一) 被保險人(是否備齊下列證件) ： 

1.育嬰留職停薪：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請領

書、被保險人及子女之戶口名簿影印本、

被保險人帳戶存摺封面影本。 

2.眷屬喪葬給付（父母、配偶、子女）：現金

給付請領書、領取給付收據、死亡眷屬之

死亡登記戶籍謄本、被保險人現戶籍所在

地戶籍謄本、死亡證明文件、請領喪葬津

貼切結書。 

3.死亡給付(因公或普通)：現金給付請領

書、領取給付收據、死亡證明文件、戶籍

謄本或戶口名簿、其他證明文件(證明因公

或服兵役死亡)。 

4.殘廢(重度殘廢、中度殘廢、輕度殘廢)：

現金給付請領書、存摺封面影本、領取給

付收據、殘廢證明書、其他證明文件(因公

或服兵役殘廢證明)。 

(二)是否送人事單位審核。 

(三)人事單位是否決行。 

(四)是否逕寄公教保險部核辦。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部分項目未符合，擬採

行改善措施如下： 

 

註：1.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檢查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檢查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檢查。 

   2.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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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石高級中學人事室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EC0808 

項目名稱 全民健康保險要保與退保作業 

承辦單位 人事室 

控制重點

及作業注

意事項 

一、本單位公務人員應參加全民健康保險為第一類被保險人，其無職業之眷屬(如

下)得選擇隨同參加保險。 1、配偶。  2、直系血親尊親屬：父母、祖父母、

外祖父母、曾祖父母、外曾祖父母等。  3、二等親內直系血親卑親屬：子女、

孫子女、外孫子女(超過 20歲，以無謀生能力或仍在學就讀為限)。 

二、公務人員轉出(退保)，其眷屬應隨同轉出(退保)。 

三、眷屬加保人數超過 3口者，保費以 3口計。 

四、已參加公教人員保險滿 30年之現職在保人員，其本人參加全民健康保險得免

自付保險，其自付額由要保機關予以補助。 

法令依據 全民健康保險法及其施行細則。 

使用表格 

一、全民健康保險第一類保險對象投保(轉入)申報表。 
二、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復保申報表。 
三、全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已年滿二十歲卑親屬續保申報表。 
四、健保轉出、入申請書。 

作業流程圖 

                                                          處理流程標準作業時間 

                                                

 

 

 

 

 

 

 

 

 

 

 

 

 

 

 

 

 

 

 

 

2 

日 

要保轉入通知 

初任及眷屬新

進保險申請 

人事單位審核 

(核算保險俸額) 

人事單位決行 

中央健康保險局網

路加退保作業系統 

退保轉出 

公務人員本人及眷屬 

眷屬

終止

收養

關係 

失

蹤

死

亡 

離
婚 

相關之

公保被

保險人

停保 

年滿 20

歲不具

眷屬續

保資格 

 

填寫退保申請 

人事單位審核 

校長核定 

中央健康保險局電腦加退保作業 

1.列印名冊本機關人事單位存查 

2.副知主計出納單位 

1.列印名冊本機關人
事單位存查 

2.副知主計出納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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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全銜) 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年度 

自行檢查單位： 人事室  

作業類別(項目)：全民健康保險要保與退保作業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標準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

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二、全民健保要保與退保作業 

(一)要保轉入(是否辦理下列事項)： 

1.初任、調任及眷屬隨同轉入是否辦理相

關手續。 

2.人事單位是否審核及核算保險俸額。 

3.人事單位是否決行。 

4.是否進入中央健康保險局網路加退保

作業系統操作。 

5.是否列印名冊由本機關人事單位存查。 

6.是否副知主計出納單位。 

(二) 退保轉出(是否辦理下列事項) ： 

     人事單位審核 

1.公務人員本人及眷屬是否有下列任一

種情形：年滿二十歲不具眷屬續保資

格、離婚、眷屬終止收養關係、失蹤死

亡、相關之公保被保險人停保。 

2.是否填寫退保申請。 

3.人事單位是否審核。 

4.人事單位是否決行。 

5.是否至中央健康保險局網站辦理加退

保作業。 

6.是否列印名冊由本機關人事單位存查。 

7.是否副知主計、出納單位。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部分項目未符合，擬

採行改善措施如下： 
 

註：1.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檢查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檢查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檢查。 

   2.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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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石高級中學人事室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EC0809 

項目名稱 全民健康保險變更登記 

承辦單位 人事室 

控制重點

及作業注

意事項 

一、被保險人更改姓名、年齡等事項應附送被保險人之保險ＩＣ卡或戶籍謄

本或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其他變更事項免附。 

二、變更通知應於申請時或異動事實發生時即予辦理。 

法令依據 全民健康保險法及其施行細則。 

使用表格 全民健康保險投保金額調整申報表、異動表。 

作業流程圖 

                                                     處理流程標準作業時間 

 

 

 

 

 

 

 

 

 

 

 

 

 

 

 

 

 

 

 

 

 

 

 

2 

日 

被保險人 

保險

俸額

異動 

親屬

異動 

其他

各種

異動 

更改

姓名

年齡 

檢具合法證件

或戶籍謄本 
申請變更 

人事單位審核 

人事單位決行 

中央健康保險局網路加退保作業系統 

列印變更名冊及檢附有關證件函送中央健康保險局 

1.中央健康保險局各區分局 
2.副知主計出納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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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全銜) 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年度 

自行檢查單位：  人事室 

作業類別(項目)：全民健康保險變更登記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標準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

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

行。 

   

二、全民健康保險變更登記 

(一)被保險人是否有下列任一種情

形：更改姓名、年齡(須檢具合法

證件或戶籍謄本)、保險俸額異

動、親屬異動、其他各種異動。 

(二)被保險人是否申請變更。 

(三)人事單位是否審核。 

(四)人事單位是否決行。 

(五)是否至中央健康保險局網站之網

路加退保作業系統。 

(六)是否列印變更名冊及檢附有關證

件函送中央健康保險局。 

(七)是否送中央健康保險局各區分局辦

理。 

(八)是否副知主計出納單位。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部分項目未符合，擬

採行改善措施如下： 
 

 

註：1.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檢查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檢查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檢查。 

   2.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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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石高級中學人事室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EC0901 

項目名稱 文康活動-休閒旅遊活動 

承辦單位 人事室 

控制重點

及作業注

意事項 

一、機關應自行建立自動化投票系統，適時統計同仁投票意見。 

二、機關可依實際需要調整行程路線。 

法令依據 中央各機關學校員工文康活動實施要點。 

使用表格 

一、各單位自辦教職員工休閒旅遊活動申請表。 

二、參加人員名冊。 

三、參加教職員工休閒旅遊活動人員保險名冊。 

作業流程圖 

處
理
流
程
標
準
作
業
時
間
：22

天 

 

 

  2天 

 

 

                       

 

 

 

 

 

 

  3天 

 

 

 

 

 

 

  

 

 

 

  4天 

 

 

 

2天 

 

 

 

 

 

 

                                 

 

 

 

                                     

 

 

.10天 

 .1天 

.  

 

 

 

 

 

 

由人事單位發函調查同仁意

見，選出一至二條旅遊行程。 

選出一日遊、二日遊行程各二至

三條，再調查多數同仁意見，選

出多數決定之旅遊行程。 

 

確定日期、費用、行程及調查同

仁參加意願及人數統計。 

簽報首長核定。 

由總務處負責對外公開招標或

議價。 

 

成行。 

與旅行業者簽訂旅遊契約。 

人事室搜集國內旅遊相關資料後，擬

訂一日遊及二日遊行程各三條。 

人事室將一日遊及二日遊之行程，通

報各單位，調查同仁參加各項旅遊行

程意願。 

一、確定日期、費用、行程，並簽報

首長。 

二、人事室發通報，調查統計參加人

數。 

確定參加人數，簽報首長核定。 

http://webcpa.cpa.gov.tw/SOP/benefit/doc/ben-111.doc
http://webcpa.cpa.gov.tw/SOP/benefit/doc/ben-112.doc
http://webcpa.cpa.gov.tw/SOP/benefit/doc/ben-112.doc
http://webcpa.cpa.gov.tw/SOP/benefit/doc/ben-113.doc
http://webcpa.cpa.gov.tw/SOP/benefit/doc/ben-113.doc
http://webcpa.cpa.gov.tw/SOP/benefit/doc/ben-114.doc
http://webcpa.cpa.gov.tw/SOP/benefit/doc/ben-115.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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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石高級中學 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年度 

自行檢查單位： 人事室  

作業類別(項目)：文康活動－休閒旅遊活動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註：1.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檢查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檢查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檢查。 

2.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作

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二、休閒旅遊活動前置作業 

(一)平時陸續蒐集同仁旅遊意願，列入參

考。出發行程盡量避開颱風季節。 

(二)選出一日遊、二日遊行程各二至三條，

再調查多數同仁意見，選出多數決定之

旅遊行程。 

(三)確定參加人數，簽報首長核定。由總務

處負責對外公開招標或議價。與旅行業

者簽訂旅遊契約。 

(四)檢查醫藥箱藥品是否齊備，如有過期要

更換。 

(五)預先備妥滿意度調表，作為爾後辦理活

動之參考。 

（六）是否辦理教職員工休閒旅遊活動人員

保險。 

   

三、休閒旅遊活動成行 

(一)出發當天確實做好遊覽車行車記錄

表，確保行車安全。 

(二)每一次休息停車再出發時，務必清點參

加人員是否全部上車。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部分項目未符合，擬

採行改善措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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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石高級中學人事室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EC0902 

項目名稱 急難貸款 

承辦單位 人事室 

控制重點

及作業注

意事項 

一、貸款人於貸款償還期間，再發生同項急難事故時，其中貸款金額僅得為已

償還貸款之金額。（例如某甲因病住院貸款新臺幣（下同）60 萬元，已還

貸款 20萬元，則再生病住院時僅得貸款 20萬元）。 

二、貸款人調職時，原服務機關或學校應在離職證明內註明貸款情形，並負責

通知新職機關或學校繼續按月扣繳。 

三、貸款人離職前應向服務機關或學校一次繳清餘款，再由服務機關或學校向

指定銀行繳付。 

四、貸款人死亡時由其繼承人依規定期限及償還數額，自行向指定貸款銀行繳

付。 

法令依據 中央公教人員急難貸款實施要點 

使用表格 中央公教人員急難貸款申請表 

作業流程圖  

 

填具急難貸款申請表並檢附有關證明 

公務人員發生各項事故（傷病住院、疾病醫

護、喪葬、重大災害）時 

服務機關或學校審核 

轉請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核定 

通知貸款人辦理貸款簽約 

貸款人向受託銀行辦理貸款撥付（貸款資金

來源「中央公教人員急難救助基金專戶」） 

服務機關或學校負責按月扣繳本息彙送貸

款銀行 

３
個
月 

 

 
處
理
流
程
標
準
作
業
時
間 

  

自覓 1名公教人

員為連帶保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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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石高級中學  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年度 

自行檢查單位：人事室  

作業類別(項目)：急難貸款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註：1.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檢查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檢查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檢查。 

2.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

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二、急難救助作業 

(一)是否確實核對當事者所附有關證明

與急難貸款申請表。 

(二)針對貸款人於貸款償還期間，再發生

同項急難事故時，其貸款金額是否為

已償還貸款之金額。 

(三)針對同一事故，當事人之配偶及親屬

是否有重複申貸的情形。 

(四)是否確實核對貸款人應償還之款項

有按月在薪給內扣繳。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部分項目未符合，擬採行改

善措施如下： 

 

 


